附件
报价单
一、项目名称：2026年市教育局内部审计服务项目
二、项目报价
单位：人民币/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项目采购需求内容
	项目预算

	1
	2026年福州市教育局内部审计服务项目
	一、审计对象
1.7位下属单位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
2.10所市属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餐”经费管理专项审计。
	本项目预算最高限价9万元，报价超出最高限价视为无效报价。

	
	
	二、审计内容及要点
1.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主要为下属单位负责人任期近三年各单位的财务收支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固定资产（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投资项目情况、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情况、“校园餐”经费管理情况（审一年）、单位负责人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等，必要时可追溯到其他年度。
2.“校园餐”经费管理审计内容主要为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各校食堂财务收支及管理情况，必要时可追溯到其他年度。

	

	
	
	    三、组织形式
本次审计共计17个项目，其中7项经济责任审计，由我局主导、会计师事务所配合的方式开展，10项“校园餐”经费管理专项审计由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
	

	
	
	四、完成时限
签订合同后6个月内完成（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相关工作可依情况需要顺延）。
	

	
	
	五、采购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每个经责审计项目供应商需至少提供1名注册会计师以及3名助审人员进校审计，供应商派出的参审人员需进校驻点办公且进校驻点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校园餐”经费管理审计人员需进校驻点办公，在岗在位。
2.审计期间供应商参审人员一经指派，不可随意变动，如遇特殊原因确需变换参审人员的，必须先征得采购人同意。供应商所提供的参审人员在服务期内，若发现不能胜任工作、违反采购人的纪律或个人身体方面原因，采购人可要求成交人调换参审人员。更换的人员资质经验不低于原有人员，采购人享有面试被更换人员的权利。
3.本项目所产生的供应商工作人员的住宿餐饮交通等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自理。
4.供应商应提交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初稿、“校园餐”经费管理审计报告终稿，待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付款。
	

	报价总价：                        元整（大写） ￥         （小写）。



